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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區  
立法會道 1 號  
立法會綜合大樓  
立法會秘書處  
交通事務委員會  
(經辦人：劉素儀女士 )  

劉女士：  

交通事務委員會  

在二零一四年七月十八日會議上通過  
有關 “部分輕型貨車以出租或取酬方式非法載客 ” 

的議案  

 委 員 會 於 二 零 一 四 年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來 函 收

悉。有關七月十八日會議上通過的議案，當局的回

應載述如下。  

 貨車的角色是提供載貨服務。根據《道路交通

條例》(第 374 章 )(“《條例》”)第 52 條，持牌輕型貨

車可作出租和取酬載貨用途，但任何人使用輕型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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車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，則屬違法；招攬或企圖

招攬他人乘坐以出租或取酬方式載客的輕型貨車，

亦屬犯法。  

 《條例》及其附屬法例均對 “輕型貨車 ”和 “客
貨車 ”訂立了清晰定義。根據《條例》，“輕型貨車 ”(英
文名稱為 “light  goods vehicle”)指許可車輛總重不超

過 5.5 公噸的貨車；根據《道路交通 (車輛登記及領

牌 ) 規 例 》 ( 第 374E 章 ) ， “ 客 貨 車 ”( 英 文 名 稱 為

“van-type l ight  goods vehicle”)指一輛在構造上有一

個完全封閉車身的輕型貨車，而該完全封閉車身是

該車輛的一個整體部分。當局認為與其修訂相關車

輛的中文名稱，透過宣傳和教育的方式應更能使公

眾加深認識及了解輕型貨車的角色。  

 為加強市民和業界理解輕型貨車獲准提供的

服務，運輸署一直透過各種渠道，例如播放政府宣

傳聲帶，以推行各項宣傳和教育活動。其中一項向

公眾廣傳的主要信息，就是使用非法運輸服務的乘

客未必得到所需的保障，因為所涉車輛的第三者保

險在相關情況下或會失效。此外，運輸署亦提醒開

發流動電話應用程式的軟件公司，在製作輕型貨車

出租服務的軟件時，須留意有關使用輕型貨車的法

例規定。  

 運輸署為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和教育，已

更 頻 密 地 在 電 台 播 放 政 府 宣 傳 聲 帶 。 自 本 年 九 月

起，運輸署藉不同渠道，例如隧道、油站、運輸署

轄 下 的 驗 車 中 心 和 牌 照 事 務 處 、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

等，向市民和駕車人士派發單張，說明輕型貨車的

角色和獲准用途。這些宣傳資料已在運輸署網頁及

政府網站主頁 (即 “香港政府一站通 ”)登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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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於在輕型貨車車身上加貼標籤以資識別的

建議，作為宣傳計劃的一部分，運輸署現正聯絡業

界，共同探討以自願形式在輕型貨車車身貼上標籤

的可行性及成效。  

 警方亦會繼續監察相關情況，並視乎需要採取

執法行動。  

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
 

(伍育行          代行 )  

 

二零一四年九月二十六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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